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2023年创新空间配套扶持申报指南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类别 网上受理期
书面材料
受理期

书面材料受理窗口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申报要点 业务科室 备注

1

深圳市龙岗区
创新空间扶持

项目（在孵企
业租金补助）

核准制
2023年3月13日

-4月15日

2023年3月13

日-4月21日

1.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
大厅综合窗口（深圳市龙
岗区龙翔大道8033-1号，

世贸百货斜对面）
2.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

大厅各园区分中心

1.在孵企业须为入驻2022年认定的龙岗区区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企业，在孵化器范围内注册登记

、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仍在孵化场所范
围内政策经营。

2.入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在孵企业需满足以
下入驻条件：

（1）主要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
务，应满足科技企业相关要求；
（2）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办公场所须在本孵

化器场地内；
（3）孵化时限原则上不超过48个月，技术领域为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现代农业的企业，孵
化时限不超过60个月。

3.申请企业2021、2022年度累计总营业收入总和
不超过1000万元。
4.申请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包含4

类：发明、实用新型、软著、外观）
5.租金费用为入驻孵化器后发生。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并打印 ）；
2.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申请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税务部门系统打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

4.申请企业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5.企业与区级孵化器签订的租赁协议复印件 （验原件）；

6.知识产权相关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7.上年度支付孵化器场地使用租金的发票及其它支付证明材料复印件
（验原件）；

8.《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租金扶持项目审核推荐表 》；
    上述材料按顺序合并装订成册，提交一式一份。所有材料正反两面

复印（证明材料首页加盖公章）。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
。上述材料须加盖骑缝公章。

1.申报单位统计地须在龙岗区，统计信息以区统

计局数据为准，如申报单位未在区统计局填报信
息的，请于申报前到区统计局或街道统计办填报
信息。

 2.在孵企业须为入驻2022年认定的龙岗区区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企业，在孵化器范围内注册登记

、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仍在孵化场所范
围内政策经营。                      

项目评估科（联系人：顾生，联系电

话：28909477）

咨询业务
时间：

工作日上
午9:00-

12:00、下
午14:00-

18:00
网上受理
关闭时

间：2023
年4月12日

下午18：
00


